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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内科瑞矿评字（2020）第 033号

评估对象：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贵港市自然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

岩矿采矿权”，需要确定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本

次评估目的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贵港市自然资源局提供“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

胸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年 4月 12日。

评估日期：2020年 4月 8日至 2020年 4月 24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储量备案基准日（2020年 4月 12日）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7798.93万吨，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调整后）为 7798.93万吨，边坡压占资源量（332）178.92万吨，采矿回采率为

9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7239.01万吨；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500万吨/年；

矿山服务年限 14.48年，评估计算年限 16.48年（含 2年基建期），产品方案为片石、

石渣、石粉；矿产品不含税综合销售价格 23.60元/吨；固定资产投资 6920.39万元，

单位总成本费用 17.93元/吨，经营成本 16.94元/吨，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

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

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4月 12日所表现的评估值即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7734.32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柒佰叁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整，

单位可采储量价值 1.07元/吨。

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

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国土资发[2018]25

号），市辖城区位于贵港市的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的采矿权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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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吨·矿石。则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该采矿权可采储量 7239.01万吨对

应的出让收益为 7239.01万元。小于本次评估计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7734.32

万元。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

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

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本公司对

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审查

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法定代表人：张 辉

项目负责人：冯 霖

项目复核人：张 辉

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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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贵港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

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 8月）及《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告》中规定的评估方法，对“贵港市覃塘区大岭

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询证，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并对

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0年 4月 12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价值做出了反映。现将该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花园小区商业 4层

法定代表人：张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7438812757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1号

2．评估委托人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3．采矿权人和采矿权有偿处置情况

该矿山为新立矿山，未进行过有偿处置。

4．评估目的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拟以挂牌方式出让“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

权”，需要确定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本次评估目

的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贵港市自然资源局提供“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5.1评估对象

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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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评估范围

5.2.1拟设采矿权范围

依据《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拟出让矿业权具体信息如下：

矿区名称：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

拟设矿区面积：0.5921km²（其中开采区面积为 0.4791km²、工业场地面积为

0.1130km²）；

拟设开采标高：+274.13m～+68.00m；

拟设生产规模：500万吨/年；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拟设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本矿山为新立矿山，矿权界线清楚，无矿权及矿界纠纷。

矿区范围由 16个拐点坐标圈定（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见下表 1：

表 1 拟设采矿权范围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2533276.424 36652124.242 9 2532438.958 36652882.433
2 2533244.974 36652346.091 10 2532380.787 36652652.565
3 2533178.861 36652347.389 11 2532482.917 36652553.377
4 2533144.307 36652483.574 12 2532653.845 36652064.791
5 2533021.371 36652558.650 13 2532791.829 36651912.790
6 2533045.014 36652710.846 14 2532950.099 36651923.281
7 2532913.607

2532913.607
36652858.755 15 2533117.707 36651901.315

8 2532786.969 36652952.843 16 2533191.233 36651957.079
矿区面积:0.5921km²，开采标高:+274.13m～+68.00m

5.2.2委托评估范围

依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贵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委托评估范围

即拟设采矿权范围。

5.2.3 储量估算范围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储量估算范围面积 0.4791km2，由 13个拐点

圈定而成，储量估算标高为+274.13m～+68.00m，详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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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储量估算范围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2533276.424 36652124.242 8 2532482.917 36652553.377
2 2533244.974 36652346.091 9 2532653.845 36652064.791
3 2533178.861 36652347.389 10 2532791.829 36651912.790
4 2533144.307 36652483.574 11 2532950.099 36651923.281
5 2533021.371 36652558.650 12 2533117.707 36651901.315
6 2533045.014 36652710.846 13 2533191.233 36651957.079
7 2532913.607

2532913.607
36652858.755

矿区面积:0.4791km²，开采标高:+274.13m～+68.00m
综上所述，拟设采矿权范围为 0.5921km2，即为本次评估范围，储量估算范围

0.4791km2位于本次评估范围内，拟设采矿权矿权界线清楚，无矿权及矿界纠纷。

6．评估基准日

依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贵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本项目评估基

准日为 2020年 4月 12日，故本次取价标准为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评估值为

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7．评估原则

7.1 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7.2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7.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7.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7.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8．评估依据

8.1 1996年 8月 29日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8.2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8.3国务院 1998年第 242号令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8.4国土资源部国土资[1999]75号文印发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8.5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8.6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年 8月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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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建设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

8.8 《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

T0213-2002）；

8.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年第 6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S30800-2008）；2008年 8月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的《中国矿业

权评估准则》；2008年 10月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2010年 11月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

8.10 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8.11国务院国发[2017]29号文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

方案的通知》；

8.12《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5号）；

8.1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综[2017]第 35号）；

8.14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试行）》；

8.15 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编制的《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

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

8.16 《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评

审备案号（桂贵矿开总体方案审[2020]01号）；

8.17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9．评估实施过程

9.1 2020年 4月 8日，贵港市自然资源局通过贵港市中介超市公开竞价方式确

定委托本公司对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进行评估，并签订了《矿业

权评估合同书》（贵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我公司接受委托，并组成评估

专家小组。

9.2 2020年 4月 9日～4月 20日，了解待评估采矿权的情况，收集与该矿权有

关的评估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9.3 2020年 4月 21日～4月 23日，评估人员依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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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和研究并查阅有关法律、法规，确定本项目的评估方法，选定评估参数，进行评

估计算和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9.4 2020年 4月 24日，根据评估机构的内部审核意见，评估小组认真分析后进

行修改或说明，打印、装订评估报告及其附件、附表，向委托人提交正式的评估报告。

10．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0.1矿区位置、交通与自然经济简况

矿区位于广西贵港市火车站 208°方向直线距离约 27km处（大岭乡大岭村西面附

近）。行政区域隶属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大地 2000坐标）：

东经 109°29′15.61″，北纬 22°53′09.36″，矿区面积 0.5921km2。矿区西侧 11km为国道

209线，北侧 580m为广昆高速（G80），东侧偏北 3.5km为广昆高速贵港互通，北东

侧 26km为黎湛铁路及国道 324线。

矿区到上述交通线路有水泥路相通，各村屯之间有村级水泥公路相连。矿区东侧

有水路—郁江，溯水而上可抵南宁，顺流而下，经梧州直达广州，交通较为方便（详

见交通位置图 1）。

图 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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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为溶蚀孤峰平原，矿区及附近，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地面标高 50～70m，

旱地为主，局部低洼处有农田分布；孤峰呈锥形，岩石裸露，山坡陡峭，白鸠胸峰顶

标高 274.13m，附近较有名的孤峰有北面定祥山、西南面罗伞山。

矿区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降雨量丰富，矿区属西江水系郁江河段，位于郁

江河段西面。区内地表水流不发育，较大的地表水体为矿区西南面的古平水库和东面

的火塘水库。

矿区内植被较发育，以低矮灌木和茅草为主，缓坡地带有桉树及柑橘，矿区内无

农作物。植被较发育，覆盖率约 75％。

矿区外围全部为石灰岩矿产。当地居民以种植甘蔗、水稻、玉米、木薯等农作物

为主，生活较富裕。周围乡村众多，可提供足够的劳力。

矿区周边 300m范围内无民居，500m内无高压线、通讯电缆、无高等级公路，1000m

内无铁路等经过。矿区未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居民区，未涉及到城市规划区、未涉

及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风景名胜区范围，没有国家和广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

动。矿山如在开采过程中采取适当的开采方法，其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矿山周边环

境良好。

10.2地质工作概况

1、1959年国家航测 904队完成全区 1:100万航磁测量。

2、1964年广西区调队进行 1:20万贵港幅区域地质测量工作。

3、1967～1971年，广西区调队在本区进行了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对勘查区的

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作了较全面的调查。

4、1980～1989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广西地质勘查局 273队在镇龙山银

锑多金属矿区开展地质详查工作，发现了数条银矿脉、锑矿脉、银锑矿脉、银铅锌矿

脉，编写《广西贵、横、宾阳县镇龙山银锑多金属矿区详查地质报告书》。

5、1987～1990年，广西第六地质队开展了 1∶20万贵县幅（F－49－Ⅷ）地球化

学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综合（或组合）异常 66处，并提交了测区 37种元素（氧化

物）的地球化学图及其说明书。

6、1995年由广西地矿局完成的华南地区物探、化探、遥感编图项目。

7、1999年，广西区调院、广西地质矿产开发局计算中心、广西地调院等单位共

同完成编制的广西 1:50万数字地质图及说明书，对工作区岩石地层进行了最新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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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8、2008～2010年，广西第四地质队在本区开展三水铝土矿普查工作。

9、2020年 4月，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该矿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并

提交了《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该

报告经审查备案（桂贵矿开总体方案审[2020]01号），截止 2020年 4月 12日，拟设

置矿区范围内（+274.13m至+68.00m）标高段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

资源量（332）7798.93万吨。

该《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中估算资源储量为本次评估主要储量依据。

10.3矿区地质概况

10.3.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中统大浦组（C2d）、石炭系中统黄龙组（C2h）及

第四系浮土（Q），其由老至新岩性分布特性如下。

10.3.1.1石炭系中统大浦组（C2d）

分布于工作区东南部，主要岩性为灰色、灰白色中～厚层状灰岩、白云质灰岩及

白云岩互层。岩石风化后多呈灰黑色，微晶结构、粉晶结构，单层厚度 0.5～1米，厚

度 100～150m，为本矿区的赋矿层位。

10.3.1.2石炭系中统黄龙组（C2h）

分布于工作区北西部，整合于大埔组之上。层理清楚，产状为 290°～310°∠18°～

23°，岩性主要为灰色、浅灰色厚层-块状微晶灰岩，偶夹白云质灰岩。厚度>300m，

为本矿区的赋矿层位。

10.3.1.3第四系（Q）

主要为褐色、褐黄色粘土、亚粘土，偶夹岩石碎屑及角砾，表层有腐殖土，厚 0～

5.0m不等。主要分布于矿区的低洼凹坑（槽）及缓坡地带。

10.3.2构造

矿区位于覃塘—云表向斜南部的东翼。矿区内未发现明显的褶皱、断裂构造，矿

区地层呈单斜产出，倾向 290°～310°，倾角 18°～23°，岩层代表性产状为 298°∠20°，

矿区地质构造属简单类型。

10.3.3 岩浆岩

矿区内未发现岩浆岩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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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矿产资源概况

10.4.1 矿体特征

本矿区矿体呈层状产于石炭系中统大浦组（C2d）和石炭系中统黄龙组（C2h）中。

矿体基本裸露地表。矿层为倾向北西的单斜构造，岩层代表性产状为 298°∠20°，产

状及厚度稳定。

矿体在测区一带呈相连的岩溶峰丛延展分布，整个矿体平面上长轴呈近北东～南

西向延伸，长约 15～25km，出露宽度 1～3km不等，矿体厚度 100～300m。矿区范围

内矿体边界为划定矿区范围边界。平面上呈多边形，矿体展布长度约980m，宽约620m。

水平投影面积为 0.5921km2，分布标高+274.13 米至+68.0米，矿体的垂直厚度最大可

达 206.13m。矿体主要受地层层位控制，沿走向和倾向均比较稳定。

矿区石灰岩矿体岩溶比较发育，常见于浅表部的溶沟溶槽，其内有少量腐殖土填

充堆积，根据据 1：20万贵港幅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本区线岩溶率为 5.44%。

10.4.2矿石质量

10.4.2.1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主要为石灰岩，其次为白云质灰岩及少量白云岩。

1、石灰岩矿石

石灰岩矿石呈灰色，微晶结构，块状构造，滴冷稀盐酸剧烈起泡，遇茜素红溶液

染成红色。岩石主要由方解石（≥95%）及少量白云石（≤3%）、泥质（≤1%）、不透

明矿物（＜1%）等组成，方解石呈半自形～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无规则相间分布，

粒径以 0.004～0.03mm 的微晶为主，0.03～0.06mm 的粉晶次之。岩石中可见方解石

脉沿裂隙充填，脉宽在 0.02～0.60mm之间，细晶、中晶和粗晶方解石主要分布在方

解石脉中。

微晶方解石：约占方解石总量的 86％～87％，呈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粒径在

0.004～0.03mm之间，颗粒间紧密堆积。

粉晶方解石：约占方解石总量的 12％～13％，呈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粒径在

0.03～0.06mm之间，颗粒间紧密堆积。

白云石：呈半自形及他形粒状，大小主要在 0.06-0.25mm间，不均匀零星分布于

岩石中。

泥质：显微隐晶质，粒径<0.004mm，与方解石不均匀相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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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矿物：呈细微粒状，零星可见。

2、白云质灰岩矿石

白云质灰岩矿石呈灰色，微晶结构，块状构造，滴冷稀盐酸起泡，遇茜素红溶液

染成浅红色。岩石主要由方解石（≥70%）及白云石（≤28%）、泥质（≤1%）、不透

明矿物（＜1%）等组成，方解石呈半自形～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无规则相间分布，

粒径以 0.004～0.03mm的微晶为主，0.03～0.06mm的粉晶次之。

微晶方解石：约占方解石总量的 80％～82％，呈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粒径在

0.004～0.03mm之间，颗粒间紧密堆积。

粉晶方解石：约占方解石总量的 17％～18％，呈他形粒状或粒状集合体，粒径在

0.03～0.06mm之间，颗粒间紧密堆积。

白云石：呈半自形及他形粒状，大小主要在 0.06～0.25mm间，不均匀零星分布

于岩石中。

泥质：显微隐晶质，粒径<0.004mm，与方解石不均匀相混分布。

不透明矿物：呈细微粒状，零星可见。

3、白云岩矿石

白云岩矿石呈半自形及他形粒状，大小主要在 0.06～0.25mm间，0.25～0.5mm间

者也有一定含量，它们粗细不均匀、粒间镶嵌分布。方解石呈显微粒状（粒度多在

0.001～0.04mm间），不均匀地嵌布于白云石粒中。绢云母呈显微鳞片状，高岭石呈

隐晶质状及显微鳞片状，它们不均匀地散布于白云石粒间。不透明矿物呈细微粒状，

零星可见。

10.4.2.2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微晶结构、粉晶结构。

矿石构造为致密块状构造，岩层为中厚～厚层状构造，单层厚度 50-100cm。

10.4.2.3 矿石化学成分

据采样结果分析，CaO 含量为 46.22～51.69%，平均含量 48.97%；MgO 含量为

0.95～5.62%，平均含量 2.77%；SiO2含量为 0.031～0.200%，平均含量 0.094%；P含

量为 0.002～0.012%，平均含量 0.005%；S含量为 0.002～0.006%，平均含量 0.005%。

10.4.2.4 矿石物理性能

据采样测定，岩石密度为 2.56g/cm3；吸水率一般为 0.12～0.61%，平均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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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饱和抗压强度一般为 40.2～55.8MPa，平均饱和抗压强度为 48.9MPa；饱和抗

剪强度一般为 2.1～4.3MPa，平均饱和抗剪强度为 3.1MPa。岩石易于加工破碎，化学

组分无有害物质和放射性元素，矿石质量好，矿石经破碎机加工成碎石、片石，可直

接用作建筑、修路等，适合用作普通建筑用石料。

10.4.3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碳酸盐岩类型，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10.4.4矿石围岩及夹石

10.4.4.1矿体围岩

矿层无顶板围岩，仅矿体表面有 0～5.0m厚覆盖层。底板为最低开采标高以下的

与矿体（层）一致的石炭系中统黄龙组（C2h）和石炭系下统大塘组（C1d）灰岩、白

云质灰岩，岩性以矿层由灰色、灰白色厚层微晶灰岩组成为主，其物理性质、矿物化

学成份与矿层一致，亦可利用。

10.4.4.2夹石

矿区矿体岩性主要为灰岩，其次为白云岩灰质及少量白云岩。根据矿床特点结合

开采方式及矿石物理性能的用途，本矿山的矿体均可作为建筑用石料，矿层内未发现

有需要剔除的夹层。

10.4.5矿床成因

本矿区石灰岩矿床成因类型属海相沉积碳酸盐岩矿床。

10.4.6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建筑石料用灰岩是建筑的重要原料，该类型矿床的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成熟。矿区

开采的石灰岩矿属中等硬度，单轴饱和抗压强度较高，结构致密，质纯性脆，受外力

作用后易破碎呈不规则块状石料。矿石加工工艺流程简单（见图 2）。

图 2 矿石加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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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0.5.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下水与区域地下水联系小，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最低采矿标高高于当地最

低侵蚀基准面和地下水位标高，矿坑充水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充水边界条件简单。

矿山开采对碳酸盐岩溶洞裂隙水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仅部分改变地下水入

渗、补给条件，但不改变区域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类型为总体简单类型。

10.5.2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的岩土类型分为松散岩类和灰岩类。根据其岩性、构造类型、强度等特征，

矿区岩土可分为第四系粘性土单层土体及中厚层状中～强岩溶化碳酸盐岩岩组 2个工

程地质岩组。第四系粘性土单层土体主要分布于山体下部表层及谷地内，该土层结构

松散，高陡边坡稳定性较差。中厚层状中～强岩溶化碳酸盐岩岩组节理裂隙较发育，

岩体较破碎，矿石硬度大，抗压抗拉强度较大，但山体构造裂隙较发育，岩体破碎，

在人类工程影响下，边坡稳定性较差，易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综上所述，矿山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类型。

10.5.3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属新立矿山，无开采活动，保持原始地形地貌，未发现崩塌、滑坡等地质灾

害，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矿区附近无污染源，目前地表、地下水水质良好。但

未来矿山开采过程中因矿石采出量大，有可能发生掉块、崩塌等地质灾害。由于矿山

开采产生大量的粉尘、噪声；同时，未来矿山采矿活动对对原生表土、地形地貌景观

及当地的环境造成较严重破坏。因此，未来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较严重。本区

环境地质类型属中等类型。

综合所述，本矿区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根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GB/T13908-2002）固体矿产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

划分，确定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属于以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矿床类型（Ⅱ-3）。

10.6矿区开发利用现状

本项目为新立矿山， 现处于主管部门出让阶段，矿区范围均保持原始地形地貌，

未进行开采活动。矿业权设置符合贵港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符合

贵港市砂石资源专项规划（201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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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方法规范》，对

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

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

依据上述文件，采矿权评估可使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

入权益法及折现现金流量法。因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及交易案例比较法的可比因素及其

调整系数确定与取值标准尚未公布，难以采用上述市场途径的评估方法，本次委托评

估的矿山储量规模为大型，生产规模为大型，矿山服务年限较长，不符合收入权益法

适用范围，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矿业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有独立获利

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其所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广西华蓝岩土工程

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编制的《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总体方案》，该《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提交的资源量已经评审备案（桂

贵矿开总体方案审[2020]01号），且设计的相关经济技术指标基本详尽，评估结合所

收集掌握的相关数据分析，可满足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的要求，根据《矿业

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计

算公式：

 
 


n

t
t1 i

COCIP
1

t 1
1)(

式中：P1—采矿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2.1评估参数依据的资料

本次评估各项参数主要依据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编制的《贵

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及其综合审查意

见（桂贵矿开总体方案审[2020]01号）；评估人员收集和掌握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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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评估人员依据《矿产资源工业手册》（2014年修订本）、《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14685-201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对《开

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中储量估算部分进行了复核，该勘查工作采用 1:2000地形、

地质测量、地表剥土揭露及 1:2000地质剖面测量，大致控制了矿体形态、规模、产状；

对矿石质量及其变化也进行了分析，基本达到勘查工作目的。该石灰岩矿矿石质量稳

定，矿体形态简单，不含夹层，属简单类型；矿体连续，属厚度稳定类型；构造简单；

矿区没有岩浆岩、变质岩等分布，属岩浆岩与变质岩不发育类型。按照《城市测量规

范》（CJJ/T8—2011）规范土石方测绘三角网法采集数据计算矿体土石方体积并估算

资源量，储量估算方法正确。矿区水工环地质勘查工作也符合《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勘探规范》（GB12719—91）相关要求。该《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经专家审

查并出具综合审查意见（桂贵矿开总体方案审[2020]01号）。

因此，《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中估算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此次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的依据。

同时，该《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

和露采矿山开采技术规范要求，对生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开采成本、投资收益等

相关经济参数进行了设计，该方案已通过评审认定。评估人员认为，该《开发利用与

保护总体方案》设计部分设计相关经济技术参数基本符合当地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

平，可以满足本次评估需要。

13．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 参与评估保有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截止 2020年 4月 12日，拟设置矿区范围内

（+274.13m至+68.00m）标高段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

7798.93万吨（3221.72万立方米）。

矿山为拟出让矿山，故本次评估基准日 2020年 4月 12日，确定矿区范围内保有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7798.93万吨。

注：按《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其“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不进行可信度系数调整的参

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与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的“评估利用资源

储量”（对应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相区别，故将前者称为“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参

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后者称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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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3.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计

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

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评

估计算；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和（332），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

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初步设

计说明书或设计规范的规定取值；（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采设计

方案等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在

0.5～0.8范围取值，具体取值应按矿床（总体）地质工作程度、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3）与其周边探明的或控制的资源储量关系、矿种及矿床勘查类型等确定。矿

床地质工作程度高的，或（333）资源量的周边有高级资源储量的，或矿床勘查类型

简单的，可信度系数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本次评估（332）类资源量按可信度系数 1.00

折算后设计利用。则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据此确定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7798.93万吨。

13.3 开拓方式及开采方法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用自上而下

分水平台阶开采方法，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的开拓运输方案。

13.4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确定矿产品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片石、石碴

和石粉。其中：片石占 30%，石碴占 50%，石粉占 20%。

13.5采矿技术指标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矿山采矿回采率 95%。

13.6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3.6.1设计损失量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不予利用的边坡压覆控制的内蕴经济资

源量（332）为 178.92万吨，进行可信度系数调整后，本次设计损失量为 178.92万吨

（可信度系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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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7798.93万吨-178.92万吨）×95%

=7239.01万吨

依据公式，计算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7239.01万吨，具体计算过程详见附表 2。

13.7 生产规模

本矿山为新出让矿山，《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为 500万吨

/年。故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500万吨/年。

13.8矿山服务年限核定

服务年限计算公式：

T=Q′/A
式中：T—— 矿山服务年限；

Q′——评估利用可采储量（7239.01万吨）；

A——生产规模（500万吨/年）；

矿山服务年限=7239.01÷500=14.48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矿业权出让收益

评估时，未明确矿业权出让期限的，矿山服务年限不超过 30年，将矿山服务年限作

为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矿山服务年限长于 30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确定为 30

年。

本次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14.48年，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基建期

2年，故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16.48年，其中矿山服务年限为 14.48年，基建期 2年。

评估计算期从 2020年 4月至 2036年 9月。

14．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4.1产品销售收入

14.1.1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价格

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

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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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通过以下途径获取产品原矿销售价格：

（1）现场调查了解的矿产品价格

该矿为新设采矿权，评估人员未收集到该矿矿产品的销售价格。

（2）《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产品价格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确定矿产品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片石、石碴

和石粉。其中：片石占 30%，石碴占 50%，石粉占 20%。设计石灰岩片石销售价格为

20元/吨（不含增值税）、石碴销售价格为 24元/吨（不含增值税）、石粉销售价格为

28元/吨（不含增值税）。

根据对贵港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品市场价格调查，矿山开采对象为石灰岩石

料，主要用于建筑、公路、桥梁等行业，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对于建

筑用灰岩产品的需求量急骤增加，结合国家现行建筑石料的相关政策以及建筑石料的

市场需求情况，通过对贵港地区近三年各个规格产品（片石、石碴和石粉）销售价格

进行了调查，石灰岩片石销售价格在 20元/吨左右（不含增值税）、石碴销售价格在

24元/吨左右（不含增值税）、石粉销售价格在 28元/吨左右（不含增值税）基本符合

贵港地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的基本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确定石灰岩片石销售价格为 20元/吨（不含增值税）、石碴

销售价格为 24元/吨（不含增值税）、石粉销售价格为 28元/吨（不含增值税）。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方案设计建筑石料用石灰岩中片石占 30%，

石碴占 50%，石粉占 20%。按照各种矿产品所占比例加权平均价格为 23.60元/吨（不

含增值税）（计算式：20×30%+24×50%+28×20%）。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矿产品综合平均销售价格 23.60元/吨（不含增值税）。

14.1.2产品销售收入

假设该矿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矿山的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矿产品价格×矿产品年产量

＝23.60×500＝11800（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 3。
14.2固定资产投资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项目总投资 6750万元（不含税价），

其中开拓道路工程 700万元，采矿设备 2050万元，破碎生产线 2000万元，环保工程

设施 1000万元，土地使用权补偿费 500万元，其他费用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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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评估用固定资产

投资应剔除土地征用、搬迁、临时用地补偿费、流动资金及预备费，分摊其他费用至

各分部工程后确定。

本次评估中，将土地征收费 500万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剔除，计入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投资）。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对确定矿业权评估中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按具体项目（如开

拓道路工程、采矿设备、破碎生产线）分类，其他费用按其投资金额分配到上述具体

项目分类中，按照开拓道路工程、采矿设备、破碎生产线投资金额进行分配。

经上述调整后，评估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含税价为 6920.39万元，其中开拓道路工

程 1003.94万元，采矿设备 3048.03万元，破碎生产线 2868.42万元。详见下表。

表 3 矿山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不含税） 单位：万元

序

号
固定资产分类

评估利

用投资

（不含

税）

直接工

程费用

其他费用

分摊额

分摊后固

定资产投

资（不含

税）

分摊后固

定资产投

资（含税）

折旧

年限

残值

率

年折

旧率
备注

1 开拓道路工程 700.00 700.00 221.05 921.05 1003.94 14.48 0.00 6.91%
按 9%
增值税

调整

2 采矿设备 2050.00 2050.00 647.37 2697.37 3048.03 10.00 5.00 9.50%
按 13%
增值税

调整

3 破碎生产线 2000.00 2000.00 631.58 2631.58 2868.42 20.00 5.00 4.75%
按 9%
增值税

调整

4 环保工程设施 1000.00

5 其他费用 500.00

6 固定资产总投资 6250 4750 1500 6250 6920.39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回收的固定资产

残值应按固定资产残值率计算。破碎生产线（构筑物）、生产设备等采用不变价原则

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在其计提完折旧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的



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18 -

初始投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选取折旧年限计算折旧额。开拓道路工

程计算折旧，不留残值。

固定资产投资于基建期均匀投入。

14.3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对土

地的处理，分为土地使用权（资产）、土地租赁（费用）、土地补偿（费用、资产）

三种方式。

（1）租赁使用土地，不论国家所有、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其他使用者使用的土

地，分年支付租赁费时，将土地租赁费计入当期成本费用；一次性支付租赁费用时，

将其计入无形资产投资，以摊销方式（以租赁期为摊销年限）逐年回收。

（2）通过以出让、转让或其他方式取得的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将土地使用

权价格计为无形资产投资，以摊销方式逐年回收。

（3）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支付的各种补偿费，计入长期资产投资。

本次无形资产投资主要考虑土地使用权补偿费，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

案》，土地使用权补偿费为 500.00万元，故本次按 500.00万元全部作为无形资产投

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14.4 更新改造资金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及《中国矿业权评

估准则》的要求，计提折旧、不计提维简费的矿山，可不考虑采矿系统更新资金投入，

不计算更新费用。构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设备、构筑

物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有关部门的规定，

结合本矿矿山服务年限特点，本次评估开拓道路工程按矿山服务年限（即 14.48年）

计算折旧；破碎生产线（构筑物）折旧年限为 20年，评估计算年限内无需进行更新

改造；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10年，于 2032年进行更新改造。

14.5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CMVS30800-2008），按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流动

资金可以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5%～15%资金率估算流动资金。本评估项目确定固定资

产资金率为 7%，本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为 6920.39万元，则流动资金为 484.43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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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6920.39×7%）。

流动资金于生产期初期一次性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4.6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流动资金、回收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

14.6.1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等相关要求，矿业

权评估中采用的折旧年限原则上矿建工程按矿山服务年限进行折旧，无残值，房屋建

筑物 20～40年，机器设备 8～15年，依据设计或实际合理取值。此次评估取破碎生

产线（构筑物）折旧年限为 20年，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为 10年，残值率为

5%，则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房屋建筑物残余值、在计提完设备折旧及评估计算期末回

收机器设备残余值。

详见附表 1，附表 5。

14.6.2回收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公告 201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原适用 16%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

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增值税计算详见附表 8。

14.7成本估算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该方案设计的主要指标基本能反映当前经济

技术条件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的经济指标参数，根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本次评估成本费用是根

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设计的成本费用参数（引用或调整）及采矿权评估有

关规定估算确定。

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计算，总成本费用由由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

职工薪酬费、修理费、维简费、安全费用、折旧费、其他费用、摊销费、利息支出（财

务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摊销费和利息支出（财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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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确定。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4.7.1生产成本

（1）材料费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原矿单位材料费为 2.50元/吨（不含税价），

则：

正常年份年材料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材料费

＝500×2.50＝1250.00（万元）

（2）燃料及动力费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原矿单位燃料及动力费为 2.50元/吨（不含

税价），则：

正常年份年燃料及动力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燃料及动力费

＝500×2.50＝1250.00（万元）

（3）工资及福利费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职工工资及福利费单位成本为 3.50元/吨，

本次评估确定单位职工工资及福利费为 3.50元/吨，则：

正常年份职工工资及福利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500×3.50＝1750.00（万元）

（4）修理费

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结合市场情况，本次评估修理费用取值按设备

投资的 2%取值，则单位修理费为 0.11元/吨，本次评估确定单位修理费为 0.11元/吨，

则：

正常年份年修理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修理费

＝500×0.11＝55.00（万元）

（5）安全费用

依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文）规定，非

金属矿山露天开采提取的安全费标准为 2.00 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安全费用

为 2.00 元/吨。

正常年份年安全费用＝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安全费用

＝500×2＝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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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开拓工程以矿山服务年限进行折旧

（即 14.48年），破碎生产线（构筑物）折旧年限原则上为 20～40年，采矿设备折旧

年限 8～15 年。此次评估考虑矿山服务年限，破碎生产线（构筑物）折旧年限取 20

年，采矿设备折旧年限取 10年。折旧公式为：折旧费=（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残

值）/折旧年限，开拓工程净残值为 0，房屋建筑物净残值取 5%，机器设备净残值取

5%。开拓工程年折旧率=（1-0%）/14.48=6.91%，破碎生产线（构筑物）年折旧率=

（1-5%）/20=4.75%，采矿设备年折旧率=（1-5%）/10=9.50%。

正常年份开拓工程折旧额=1003.94÷1.09×6.91%＝63.61（万元）

正常年份破碎生产线（构筑物）折旧额＝2868.42÷1.09×4.75%＝125.00（万元）

正常年份采矿设备折旧额＝3048.03÷1.13×9.50%＝256.25（万元）

正常年份折旧费＝年矿建工程＋年房屋建筑物折旧费＋年机器设备类折旧费

＝63.61+125.00+256.25＝444.86（万元）

经计算，折合单位折旧费 0.89元/吨（计算式：444.86÷500）。

各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见附表 6。

（7）其他费用（破碎加工成本、土地复垦与治理费、环境治理费、其他费用）

破碎加工成本：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矿山在开采原矿后对矿石的

破碎、筛分、运输过程会产生成本合计为 4.0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单位破碎加

工成本为 4.00元/吨。

正常年份破碎加工成本＝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破碎加工成本

＝500.00×4.00＝2000.00（万元）

土地复垦与治理费：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土地复垦与治理费用为

0.30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土地复垦与治理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土地复垦与治理费

＝500.00×0.30＝150.00（万元）

环境治理费：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环境治理费用为 1.00元/吨，

本次评估确定单位环境治理费为 1.00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环境治理费＝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环境治理费

＝500.00×1.00＝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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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单位其他费用为 1元/吨，则：

正常年份其他费用＝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其他费用

＝500.00×1.00＝500.00（万元）

综上，本次评估中单位其他费用的组成由破碎加工成本、土地复垦与治理费、环

境治理费和其他费用组成，共计 6.30元/吨（计算式：4.00+0.30+1.00+1.00），正常年

份其他费用共计 3150.00万元（计算式：2000.00+150.00+500.00+500.00）。

综上所述，矿山的单位生产成本共计 17.80元/吨，正常年份生产成本为 8899.86

万元。

单位生产成本=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安全费用+折旧费

用+其他费用

=2.50+2.50+3.50+0.11+2.00+0.89+6.30=17.80元/吨

正常年份生产成本=年材料费+年燃料及动力费+年工资及福利费+年修理费+年安

全费用+年折旧费用+年其他费用

=1250.00+1250.00+1750.00+55.00+1000.00+444.86+3150.00

=8899.86万元

14.7.2摊销费用

参考 14.3章节，无形资产投资 500.00 万元在生产期内进行摊销计算。本次评估

确定单位摊销费用 0.07元/吨（计算式：500.00÷7239.01），折合年摊销费用 34.54万

元（计算式：500.00÷7239.01×500.00）。

正常年份年摊销费用＝年原矿产量×原矿单位摊销费用

＝500.00×0.07＝35.00（万元）

14.7.3财务费用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的要求，矿业权评

估中，财务费用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按流动资金的 70%需要贷款解决。根据在

评估基准日仍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一年期贷款利率为 4.35%，计则正常生产

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 15.00 万元（484.43×15%×70%×4.35%），单位流动资金

贷款利息为 0.03元/吨（计算式：15.00÷500）。

综上所述，则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总成本费用＝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8964.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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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单位原矿总成本费用：17.93元/吨。

年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

＝8470.00（万元）

折合单位原矿经营成本：16.94元/吨。

上述各项成本费用详见附表 6、附表 7。

14.8销售税金及附加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税金及附加应根据国家和省级政府财税

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标准进行计算。税金及附加估算参见附表 5。

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资

源税。

14.8.1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公告 2019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自 2019年 4月 1日起，原适用 16%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

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4年为例）计算如下：

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11800.00×13%＝1534.00（万元）

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燃料及动力费+年修理费）×13%

＝（1250.00＋1250.00＋55.00）×13%＝332.15（万元）

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0.00万元

应交增值税额＝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抵扣设备进项增值税额

＝1534.00－332.15－0.00＝1201.85（万元）

14.8.2城市维护建设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矿区所在地行政区域隶属贵港市覃塘区管辖，本次评估

城建税税率确定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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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1201.85×7%＝84.13（万元）

14.8.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年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税=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地方教育附加费率）

=1201.85×（3%+2%）＝60.09（万元）

14.8.4资源税

根据 2016年 7月 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地方税务局《关于广西资源税

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税[2016]18号），灰岩原矿资源税 6%。则：

正常年份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708.00（万元）

14.8.5销售税金及附加

正常年份年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852.22（万元）

税金计算见附表 8。

14.9企业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矿业权出让收

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4年为例）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年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

=11800－8949.86－852.22=1997.92（万元）

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1997.92×25% =499.48（万元）

14.10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参考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

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

险报酬率方式确定，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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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

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其他个别

风险。

矿业权评估实务中，无风险报酬率通常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确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年 11月 22 日起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

利率后不再公布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自 2014年 11月 22日、2015年 3月 1日、2015

年 5月 11日、2015年 6月 28日、2015年 8月 26日、2015年 10月 24日起人民币三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 0.25%、0.25%、0.25%、0.25%、0.25%、0.25%合计下调

1.50%。本次评估五年期存款利率按 2014年 11月 22日前的基准利率 4.75%调减（－

1.50%）确定为 3.25%。

风险报酬率采用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

酬率＋其他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对各项风险要素的分析，

本次评估风险报酬率取值如下：

勘查开发阶段－勘探及建设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35～1.15%。本次评估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 0.50%。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2.00%，本次评估取值 1.50%；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1.50%，本次评估取值 1.25%；

其他个别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50～2.00%，本次评估取值 1.50%。

综上所述，该采矿权评估项目风险报酬率取值为 4.75%，折现率按无风险报酬率

（3.25%）＋风险报酬率（4.75%）确定为 8%。

15．评估假设

15.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正常生产年份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

变，且持续经营；

15.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5.3 以拟定的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5.4 市场供需水平符合本评估预期；

15.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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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评估结论

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

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估算“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

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7734.32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柒佰叁拾肆万叁仟

贰佰元整，单位可采储量价值 1.07元/吨。详见附表 1。

16.1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

益法评估时，应按其评估方法和模型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含）全

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按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

与评估对象范围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的比例关系〔出让收

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涉及的（333）与（334）? 资源量均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以

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估算评估对象范围全部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

值。计算公式如下：

kQ
Q
PP 
1

1

式中：P——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 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 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 —— 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本次评估范围未估算（334）?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与评估对象范

围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一致，采矿权评估价值即为其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

值。

故“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白鸠胸灰岩矿采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7734.32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柒佰叁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整。

16.2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计算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国土资发[2018]25号），市辖城区位于贵港市的石灰岩（建

筑石料用）的采矿权单位可采储量基准价为 1元/吨·矿石。则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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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价核算该采矿权可采储量 7239.01万吨对应的出让收益为 7239.01万元。小于本

次评估计算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7734.32万元。

17．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7.1评估结论有效期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

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

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

责任。

17.2评估基准日后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和

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巨大变化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

期之前未发生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

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告。

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8．特别事项说明

18.1依据《矿业权评估合同书》（贵自然资矿评合字[2020]第 1号），本项目评

估基准日为 2020年 4月 12日，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关于评估基准日确定原

则规定，评估基准日宜选取年末，月末。故本次评估以 2020年 3月 31日时点测算，

考虑到 2020年 3月 31日与评估基准日时点贴近，且评估对象开采、销售等社会平均

力生产水平未发生较大变化，故视为本次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18.2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和

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

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

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8.3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8.4评估委托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

相关的法律责任。

18.6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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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8.7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

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8.8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

生效。

18.9本次评估矿产品价格是依据《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确定的矿产品价格，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

定的矿产品价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

19．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9.1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19.2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

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9.3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19.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

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9.5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20．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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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评估人员

法定代表人：张 辉

项目负责人：冯 霖

项目复核人：张 辉

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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